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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主义的成与败：一项

基于质性比较分析的研究∗

郝诗楠　 高奇琦

　 　 【内容提要】 　 当今世界的许多国家中都存在着分离主义的地区或族群。 然而，
并不是所有分离主义运动都能获得“成功”。 通过对 １５ 个存在分离主义的案例进行

质性比较分析，分离主义倾向或运动转化为独立建国的原因与机制得以厘清。 这 １５
个案例既包括分离主义“成功”的“正面案例”，也包括了“不成功”的“负面案例”。 分

析结果显示，存在着两条平行的分离主义实现的路径或原因组合。 第一条分离主义实

现路径要求同时具备“非民主政体”“经济不发达”“外部干预”和“国家统一时间短”
四个条件；第二条路径则要求同时具备“非民主政体” “经济不发达” “外部干预”和

“分离主义组织的暴力化”四个条件。 综合两条路径来看，分离主义成功转化为独立

建国的重要机制是：政治与经济双重不发达的“脆弱国家”在面临外部冲击的情况下

主动放弃对于分离主义地区的主权，从而让后者实现独立建国。 此外，研究结果还显

示，分离主义组织是否采取暴力的策略取向并不重要，而国家统一时间的长短对分离

主义的成败却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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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论

一般而言，分离主义（ｓｅｃｅｓｓｉｏｎｉｓｍ 或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ｓｍ）指的是民族国家中的族群或次级

地区（ｓｕｂ⁃ｓｔａｔｅ）企图脱离民族国家的倾向或行为，①这种倾向或行为常被视为一种对

国际法中的主权完整原则的挑战。② 具体来说，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分离主义

的特质。 一方面，分离主义与国家分裂或裂变不同，后者指的是母国分裂成两个以上

不同国家的同时自身解体的情况；另一方面，分离主义又有别于在反殖民主义旗帜之

下的民族解放，因为民族解放一般指的是脱离宗主国（主要是西方列强）的控制的行

为，其本身就属于一种民族国家构建的过程。 因此，总结分离主义的特质并不困难：其
一，分离主义的母体是民族国家，这意味着该母体已经完成了民族国家构建（ｎ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过程，即实现了对某一块特定领土进行有效的控制与垄断暴力、其二，
分离主义是既有民族国家主体在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其中一部分领土或人口寻求从中

脱离的政治倾向或运动，比如一些国家中“少数族群”的分离运动。 因此，从这个意义

上来说，分离主义与诸如苏联或南斯拉夫解体这样的国家“裂变”或“解体”过程是有

区别的。
学界对分离主义的产生原因有着较为丰富的研究。 关于分离行为与倾向的发生，

最常见的观点就是怨恨（ｇｒｉｅｖａｎｃｅ）。③ 当然，对于怨恨背后的动因，学者们莫衷一是，
并主要从三种视角对其进行了考察。 第一种视角是社会心理解释。 该视角从文化人

类学的角度强调族裔民族主义（ ｅｔｈｎｉｃ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或族群主义（ ｅｔｈｎｉｃｉｓｍ）观念的作

用。 持这种视角的学者大都认为强大的族裔民族主义建构并强化了某一地区或群体

与母国之间的差异性，进而促使其从既有母国中脱离的倾向。
第二种视角是政治制度解释。 该视角从对政治安排（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的论述切入，

强调现代（民族）国家的统一公民身份与少数族群认同之间的冲突，而这种统一的公

民身份往往是以牺牲少数族群政治上自治的权利为代价的。 比如，有学者指出一些族

群对国家公民身份的抵制是分离主义的根源。④ 换言之，如果在构建民族国家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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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味强调“统一公民身份”而难以落实少数族裔的自治权利，那么很可能就会激发

该族群的分离主义倾向。
第三种视角则更具现实主义色彩，它是从经济或资源的角度入手来阐释分离主

义产生的原因，因此可以将其视为经济资源解释。 秉持这种视角的学者认为，占有

某种稀缺自然或经济资源（尤其是石油）的地区通常会借由分离主义倾向来试图获

得对该资源的自主支配权。 但通常这种基于资源争夺的分离主义会导致内战的爆

发。① 除了资源之外，也有学者指出富有的地区容易借助其经济优势来进行认同政治

动员。②

可以说，当今世界的许多国家中都存在着分离主义的地区或族群。 然而，我们也

会发现并不是所有分离主义运动都能获得成功。 也就是说，许多具有分离倾向的地区

或族群并没有能够从既有的母国中成功实现独立或建立新的民族国家。 有些分离主

义运动的强度在分离地区或族群被赋予更大的自治权利后有所降低，而有的分离主义

运动则在长期遭受母国打压的情况下逐步止息。 对于这一问题，学界（包括上述的一

些研究分离主义发生的文献）似乎未能给出清晰的答案与解释。 因此，本文的目的在

于回答这一问题，即在若干存在分离主义倾向的地区中，为什么有的获得了成功（即
独立建国）而有的却未成功？

若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借助于比较研究。 但是正如后文所示，一方面，本研究所

选取的案例数量并未达到统计学或回归分析所要求的最低限度（即大于等于 ３０ 个观

察值）；而另一方面，本文的案例与变量数量又大大超越了传统的密尔比较法所能容

纳的限度，而且密尔法也难以帮助我们处理多个案例并提供多变量且复杂的因果分

析。 因此，本文将通过质性比较分析方法（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以下简称

ＱＣＡ 方法）来对二战以来 １５ 个分离主义的案例进行分析。 而这一方法是西方社会科

学界发展出的一种对中等数量案例或样本（１０—３０ 个）进行分析的新方法。
本文的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因素的不同组合方式产生了两种分离主义获致成功的

主要路径。 同时，这两条主要路径还揭示了分离主义的实现机制。 其中最为重要的就

是体现了政治与经济双重不发达的脆弱国家与分离主义实现之间的关系。 特别是在

外部干预存在的情况下，这类国家会由于自身能力不足而“无力招架”，最终被迫放弃

对于分离主义地区的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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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有必要交代一下本文的行文逻辑。 导论部分之后的第二部分主要阐述了本

研究的案例选择方法与标准，本文将通过兼顾选择“正面案例（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ｃａｓｅｓ）”与“负

面案例（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ｃａｓｅｓ）”从而尽量避免“选择偏差”的产生；第三部分论述了选择 ＱＣＡ

方法作为本文分析方法的理由和优势；第四部分的主要内容是变量的选择与赋值标准

的确定；第五部分则是分析与结果的解读，在这部分的论述中，我们将根据第四部分所

提出的赋值标准结合具体的案例构建出“真值表（ ｔｒｕｔｈ ｔａｂｌｅ）”，并通过 ｆｓ ／ ＱＣＡ 软件

对其进行分析，最终从分析结果中提取出对于“分离主义为何实现”的解释。 最后一

部分是结论。

二　 案例与方法的选择

关于案例的选择，本文主要遵循以下三点考量。

第一，真正的比较研究应在案例选择的过程中兼顾正面案例与负面案例。 所谓

正面案例指的就是发生了某一特定结果的案例，而负面案例则指的是该结果未发生

的案例。 正如芭芭拉·格迪斯（Ｂａｒｂａｒａ Ｇｅｄｄｅｓ）所言，许多比较研究一般都根据因

变量来选择案例，这类研究只关注拥有某种特定结果的案例（即只关注正面案例），①

比如在研究民主化原因时只考察已经发生民主转型的案例。 因此，基于这类具有

“选择偏差（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ｂｉａｓ）”的研究而得出结论是不完整且解释力不足的。 本文在案

例选择时便试图做到同时将成功独立的分离主义地区和仍未独立的地区都纳入分

析中。

第二，案例的选择必须置于特定的时间框架之中。 本文将可选案例的实践边界设

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 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限定，一是因为二战后的非殖民化过

程所引发的民族解放运动带来了许多新国家，而这些国家与旧有的国家之间所形成的

秩序和国家的边界基本上是稳定的；二是为了限制时间的跨度，因为时间跨度过长很

可能会产生“时空错置”的问题，导致案例之间的可比性降低。

第三，在上述的时间框架中，我们根据本文对分离主义的定义，还将对案例的选择

做如下限定：首先，本文将排除由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与 ９０ 年代初苏联东欧剧变所新

产生的若干中东欧国家。 也就是说，我们不考察从苏联中脱离出来并独立建国的那些

案例（如南斯拉夫的解体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分裂）。 因为这些案例都属于苏东剧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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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的一部分，包含了很强的外部冲击（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ｓｈｏｃｋ）因素。 而且从形式上来说，它

们都属于前文所说的“裂变”或“解体”而非确切意义上的分离主义。 其次，本文也将

排除殖民地摆脱宗主国控制而独立的案例，这些案例与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那些案

例一样也具有历史的特殊性，因此需要被单独考察以控制历史情境这一特殊的变量；

最后，我们的研究将排除中国的案例。 尽管中国目前也正遭受着一定程度的分离主义

困扰，但这样处理可以避免研究者的偏见。

经过上述限定，我们选择了 １５ 个分离主义的案例。 其中正面案例有 ５ 个，它们均

是自二战以来成功地从既有的民族国家中实现独立的案例。 而负面案例则有 １０ 个

（见下表）。

表 １（ａ） 　 ５ 个正面案例

地区 母国 独立时间

东巴基斯坦（孟加拉） 巴基斯坦 １９７１

厄立特里亚 埃塞俄比亚 １９９３

东帝汶 印尼 １９９９

科索沃 塞尔维亚 ２００８

南苏丹 苏丹 ２０１１

表 １（ｂ） 　 １０ 个负面案例

地区 母国 在母国中的地位

加泰罗尼亚

巴斯克

魁北克

车臣

泰米尔人居住区

亚齐

库尔德人居住区

苏格兰

北爱尔兰

克钦

西班牙

加拿大

俄罗斯

斯里兰卡

印尼

土耳其

英国

缅甸

自治区

自治区

省（联邦制）

共和国（联邦制）

聚居地区

省 ／特别行政区

聚居地区

自治地方

自治地方

邦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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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质性比较分析方法。 根据政治学家阿伦·利帕特（Ａｒｅｎｄ Ｌｉｊｐｈａｒｔ）的观

点，适用于大规模数量的案例（或大样本）的方法是统计学。 当少数案例（或小样本）
研究在遭遇“变量太多、案例太少（ｍａｎｙ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ｓｍａｌｌ ｎ）”的困难时，我们便需要通

过扩大案例数量来将其变为大样本研究。 而对于利帕特来说，小样本研究最好是采用

比较方法。① 然而，利帕特并没有为我们指出在遇到中等样本（ｍｅｄｉｕｍ ｎ）时应该采用

什么样的研究方法。 而从本文所选的案例数量（１５ 个） 来看，其正好介于小样本

（ｓｍａｌｌ ｎ）和大样本（ｌａｒｇｅ ｎ）之间，也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中样本。
依据利帕特的建议，当少量案例无法得出有意义或可延展性的结论时便应该增加

案例数量。 但是，在某种情况下（比如在做共时性的区域研究时），案例的数量虽然可

以进一步由几个扩展到 １０ 至 ３０ 个，但是这些案例或观察值数量一方面不足以进行统

计研究，另一方面像密尔法这样的传统比较法无法精确且快速地处理类似数量的案

例，尤其是在还需考察多个变量的情况下。 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的一些社会科

学家便开发出了一种新的方法与分析技术以应对上述这种令人尴尬的局面，而这种方

法就是质性比较分析，即 ＱＣＡ 方法。
顾名思义，ＱＣＡ 方法就是一种将质性的变量赋值方法融入比较研究逻辑后的产

物。 但是，与传统的质性研究或比较方法相比，ＱＣＡ 又有以下两大显著的差异。
第一，ＱＣＡ 融入了一些量化和定量研究的逻辑。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越来越多

的学者开始讨论质性和定量两种方法互补的可能性。 三位著名政治学者加里·金

（Ｇａｒｙ Ｋｉｎｇ）、罗伯特·基欧汉（Ｒｏｂｅｒｔ Ｏ． Ｋｅｏｈａｎｅ）以及西德尼·维巴（Ｓｉｄｎｅｙ Ｖｅｒ⁃
ｂａ）１９９４ 年的著作《社会研究设计》可以被视为这类讨论兴起的基石。② 这部著作认

为，质性与量化分析是可以融合的，因此我们可以将定量化（科学化）的逻辑整合进质

性的推论研究之中。 而 ＱＣＡ 方法则可以被视为一种对于上述“融合论”的回应：首
先，ＱＣＡ 方法通过集合论与布尔代数的逻辑的融合使得其整个推论的过程变得更为

严密；其次，ＱＣＡ 方法（尤其是模糊集合分析）可以允许研究者对于变量用连续性的数

值进行编码；最后，使用 ＱＣＡ 方法的整体研究过程与定量研究的一些步骤较为相似，
这点可以在后文中得到体现。

第二，ＱＣＡ 方法可以处理一定程度的复杂性。 ＱＣＡ 方法的核心是布尔代数的运

算逻辑，而该逻辑的引入使得 ＱＣＡ 方法超越了传统的比较方法从而可以处理一定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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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ａｒｙ Ｋｉｎｇ， Ｒｏｂｅｒｔ Ｏ． Ｋｅｏｈａｎｅ ａｎｄ Ｓｉｄｎｅｙ Ｖｅｒｂａ， 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Ｑｕａｌｉ⁃
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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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复杂性。 布尔代数是一套逻辑学的计算体系，它能够经过分析得出导致某一特定

结果原因组合或复合因果关系陈述。 它是一种质性的逻辑运算方法，主要由（逻辑

的）和（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或用符号∗表示，相当于逻辑学中“合取”）、（逻辑的）或（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ＯＲ，或用符号＋表示，相当于逻辑学中的“析取”）以及（逻辑的）非（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ｎｅｇａｔｉｏｎ，或

用符号～或小写字母表示）。 例如，～ Ａ＋Ｂ∗Ｃ ＝Ｅ 代表着“Ｂ 与 Ｃ 的同时出现或 Ａ 的

不出现均能导致结果 Ｅ 的发生”。 由此，ＱＣＡ 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在单个变量对于结果

的效应已知的前提下（比如，Ａ 导致 Ｏ，Ｂ 导致 Ｏ，Ｃ 导致 Ｏ），通过布尔代数的逻辑对多

个案例进行比较分析，最终得出关于特定结果发生的“组态（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解释或多

重因果路径分析（如，Ａ 与 Ｂ 或 Ｃ 导致 Ｏ）。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为一种归纳

性或探索性的研究方法，ＱＣＡ 不仅可以为我们指出变量之间的平行效应（ ＋），而且

能够更好地探寻变量间的交互作用（∗）。 正是如此，嵌入了布尔代数的 ＱＣＡ 方法

能够做到在处理复杂性的同时也顺应了比较政治学发展过程中逐步关注多因解释

的趋势。①

正如詹姆斯·马洪尼（Ｊａｍｅｓ Ｍａｈｏｎｅｙ）所说的那样，ＱＣＡ 为探究同一结果的多种

路径提供了解释性框架，而这种又可被称为等效原因（ｅｑｕａｆｉｎａｌｉｔｙ）或多重原因的解释

一方面规避了密尔方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难以处理多个案例和变量；②另一方

面，相较于统计学中的回归分析，ＱＣＡ 也显示出了一种“复合”的特性：它“不仅能够分

析因素组合的影响作用，并且有助于研究者发现变量与结果间的机制，为下一步更为

深入的研究提供方向”。③ 换句话说，ＱＣＡ 方法在某些条件下可以比统计学中的回归

分析挖掘出更多且更为复杂的因果关系。

研究方法的选择应与研究的具体情况和目的相匹配。 而从本文的具体研究状况

来看，ＱＣＡ 方法的适用性十分明显。 首先，本文所采用案例的数量适合采用 ＱＣＡ 方

法。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本文所要分析的案例数量（观察值数量）为 １５，是一种典型的

中等规模的样本，而这种规模的样本不适宜采用多元回归这样的统计学工具来进行因

果分析。④ 其次，ＱＣＡ 方法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帮助我们从有限的案例中找寻出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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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奇琦：《从单因解释到多因分析：比较方法的研究转向》，载《政治学研究》，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第 ３—１７ 页。
Ｊａｍｅｓ Ｍａｈｏｎｅｙ，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４０， Ｎｏ．２， ２００７， ｐｐ．１２２－１４４．
唐睿、唐世平：《历史遗产与原苏东国家的民主转型———基于 ２６ 个国家的模糊集与多值 ＱＣＡ 的双重检

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３ 年第 ２ 期，第 ５６ 页。
Ａａｒｏｎ Ｋａｔｚ， Ｍａｔｔｈｉａｓ Ｖｏｍ Ｈａｕ ａｎｄ Ｊａｍｅｓ Ｍａｈｏｎｅｙ，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Ｒｅｖｅｒｓａｌ ｉｎ Ｓｐａｎｉｓ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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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联系或得出多因解释。 换言之，当研究者想尽可能多地挖掘某一现象发生背后的

原因时，ＱＣＡ 方法就显示出了其更为实用的一面。 因为布尔代数的运算逻辑可以帮

助我们辨识不同原因以何种方式组合从而导致结果的发生。

三　 变量的选择及赋值

由于本项研究意在探究“分离主义成功实现”的原因，因此本文排除了对分离

主义的产生有着深刻影响的宗教、种族、认同以及语言差异等因素的考察。 的确，诸

多探究分离主义的文献显示，这些因素可能是分离主义缘何产生的解释变量，但我

们认为它们并不一定可以很好地解释分离主义为何会成功。 换言之，本文假定分离

主义的产生与实现背后是两种不同的逻辑。 所以，本文所关注的自变量则与探讨分

离主义的文献中常见的自变量有所不同。① 以下我们将对五个自变量（母国政体形

态、分离主义组织的策略选择、母国经济发展水平、外部干预以及国家统一时间长

短）及其与因变量（在本文中为分离主义成功实现）之间关系的假设（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ｅｓ）进

行考察。②

（一）母国的政体

第一个变量与政治体制（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ｇｉｍｅｓ）因素有关。 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其全国

性政府有理由对其具有分离主义倾向的地区做出反应，而不同国家由于其政体形态的

不同而做出的反应不同。 在本文中，我们以西方的自由民主政体作为参照，将政体分

为自由民主政体（以下简称“民主政体”）与非自由民主政体（以下简称“非民主政

体”）。 在测量上，我们将采用学界通用的政体指数（Ｐｏｌｉｔｙ ＩＶ Ｉｎｄｅｘ）来定义政体的

类型。③

不过，尽管民主与非民主政体面对分离主义所做出的反应各异，但从理论上来看

两者却都难以完全摆脱分离主义的困扰。 通常来说，非民主政体常常试图对全社会施

加政治控制，尤其难以容忍分离主义行为的挑衅，因此该类政体通常对于分离主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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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变量在 ＱＣＡ 分析中一般被称为“原因条件（ｃａｕｓｅｓ ｏｒ ｃａｕｓ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因变量在 ＱＣＡ 分析中一般被称为“结果（ｏｕｔｃｏｍｅ）”。
政体指数（现已发展到第四代，即 Ｐｏｌｉｔｙ ＩＶ 指数）是一种从“政治竞争与反对” “行政机关独立性”以及

“行政机关的录用”三个方面共九个指标来定义“民主（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中间体制（ａｎｏｃｒａｃｙ）”与“专制（ａｕｔｏｃｒａｃｙ）”
的尺度。 从数值上来说，政体指数的值域为－１０ 到 １０ 分。 其中，“民主”为 ６ 至 １０ 分、“中间体制”为－５ 至 ５ 分而

“专制”为－１０ 至－６ 分。 从总体应用状况来看，政体指数由于其具有一定的客观性被中外政治学者广泛用于衡量

政体类型。 政体指数的编码方式可参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ｙｓｔｅｍｉｃｐｅａｃｅ． ｏｒｇ ／ ｉｎｓｃｒ ／ ｐ４ｍａｎｕａｌｖ２０１５􀆰 ｐｄｆ，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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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采取高压的政策，并压缩具有分离主义倾向地区的自治空间。 然而，非民主政体中

对话管道的缺乏常常导致其压制政策难以获致合法性，并进一步导致对抗严重化甚至

是双方战争。 当中央与分离主义地方对抗升级之后，前者往往难以控制局面并被迫放

弃对于后者的控制。 有文献研究显示，从长期来看对分离主义进行压制不仅无法消除

分离主义的威胁，反而更容易使其变本加厉。①

而镶嵌于民主政体中的“政治机会结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也有可能

导致分离主义的实现。 通常，在民主政体下，分离主义的地区当局会通过与全国性政

府进行谈判来获取更多的自治权，而后者也很难不顺应这类自治趋势：因为在一些西

方的民主政体（不论是实行联邦制还是单一制的国家）中都有地方自治的条款。 然

而，这种自治在某种程度上又反过来会强化自治地区本身的（宗教、种族）认同，从而

会对全国性政府的管治施加持续压力。② 在分离主义地区未实施重大暴力行为的前

提下，民主政体一般会采取妥协而非暴力镇压或中止自治权这类的压制性措施，然而

这种进一步的分权至少会间接地强化族群冲突或分离主义。③ 此外，在一些民主政体

中，都设定了“公民投票（公投）”的权利。④ 换言之，分离主义地区在很大程度上拥有

合法脱离既有母国的可能性———只要关于独立的提案获得全民公投的通过即可。 当

然，公投有时也是一种向全国性政府索取自治权的策略。⑤ 因此，我们在此可以提出

一个有关政体对分离主义实现成功率影响的假设———假设 １：民主与非民主政体都能

够提高分离主义成功的可能性。

（二）分离主义组织的策略

第二个变量是分离主义组织的策略。 在这里，我们将分离主义组织的策略简单分

为暴力策略与非暴力策略。 非暴力策略主要指的是在既有的宪制和法律框架内对全

国性政府进行游说以及游行、示威或集会这样的表达性行为。 当然，这些行为在某些

情况下也会升级为如集体性的不合作或者是警民 ／军民冲突等行为。 但是，这仍然不

属于“暴力策略”的范畴。 在本文中，暴力策略的表现是分离主义组织本身的暴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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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Ｉａｎ Ｓ． Ｌｕｓｔｉｃｋ， Ｄａｎ Ｍｉｏｄｏｗｎｉｋ ａｎｄ Ｒｏｙ Ｊ． Ｅｉｄｅｌｓｏｎ， “Ｓｅｃｅｓｓｉｏｎｉｓｍ ｉｎ Ｍｕｌ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ｔａｔｅｓ： Ｄｏｅｓ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ｏｒ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 Ｉｔ？”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９８， Ｎｏ．２， ２００４， ｐｐ．２０９－２２９．

威尔·金里卡指出，承认自治权利的民主国家会因为赋予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而面临一定的整合困境。
参见威尔·金里卡：《多元文化的公民身份》，第 ２５８—２５９ 页。

Ｄａｗｎ Ｂｒａｎｃａｔｉ，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ｕｅ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ｉｒｅ ｏｒ Ｄａｍｐ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ｌａｍｅｓ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 Ｓｅ⁃
ｃｅｓｓｉｏｎｉｓ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６０， Ｎｏ．３， ２００６， ｐｐ．６５１－６８５．

从一般的实践来看，公投的目的主要是复决；不过，也有国家如瑞士还存在着创制性的公投。
有时公投也会产生非意图性后果（ ｕｎ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比如魁北克独立公投的赞成率基本上就在

５０％边缘上徘徊，这常常使得魁北克的独立“箭在弦上”。



（如组织武装力量）以及有意实施大规模的暴力抗争行为（如针对政府机关或平民的

袭击）。

通过暴力达到某种政治目的是一些边缘化的政治组织常用的一种策略。 这种策

略的威力在于巨大的破坏性与胁迫性。 暴力的抗争可以有效地改变当政者对于执政

前景的预期，从而主动或被迫地调整自身统治的策略。 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暴力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厌恶与排斥，与之相对的非暴力化浪潮则逐渐兴起，尤其在欧

洲出现的“暴力衰落”以及国家“民事化（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的现象让这种策略的前景变

得晦暗。① 因此在当今的条件下，若分离主义组织自身过于激进化或暴力化，不仅会

导致全国性政府在“反暴力”甚至是“反恐战争（ｗａｒ ｏｎ ｔｅｒｒｏｒ）”话语下的镇压行为，而

且会受到普通民众的反感。 此外，全国性政府时常会利用这些暴力事件和组织的激进

性来反向制造怨恨，因此又从另一方面为其压制行为提供合法性。 而此时分离主义行

为本身的正当性也会遭到削弱。 因此，在本文的负面案例中，诸如像西班牙巴斯克的

分离组织埃塔、英国北爱尔兰的共和军组织、印尼的“自由亚齐运动”以及斯里兰卡的

泰米尔分离主义组织“猛虎”等这些暴力化的组织或是向当局缴械投降，或是转向非

暴力的运动。 综上，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有关分离主义组织策略和分离主义成功实现之

间关系的假设———假设 ２：分离主义组织采用暴力化的策略降低了分离主义成功的可

能性。

（三）母国的经济发展水平

第三个变量是基于对母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估。 作为民族国家建设的关键所

在，国家能力（ ｓｔａｔ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通常取决于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② 从历史上来看，财

政资源的充分汲取是国家建设完成的基础之一。③ 一般来说，一个经济落后的国

家，全国性政府拥有的财政资源较少，其政府（国家）的能力必然也是低下的。 在受

到分离主义困扰的国家中，经济不发达的母国通常缺乏整合或压制分离主义行为

所需的物质资源而不得不任由分离主义的肆虐，甚至最终被迫放弃对于该地区的

主权。

除此之外，经济发展水平还决定了分离主义地区独立之后的（主要是经济上的）

收益。 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母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分离主义地区独立的机

会成本。 通常情况下，脱离经济不发达国家与脱离经济发达国家的机会成本是完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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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詹姆斯·希恩著，黄公夏译：《暴力的衰落》，郑州：大象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１６０ 页。
王文奇：《困局中的国家：面临失败还是等待涅槃》，长春：长春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１０６ 页。
约瑟夫·斯特雷耶著，华佳等译：《现代国家的起源》，上海：格致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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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后者分离主义的机会成本要大大高于前者。 而这也是某些经济发达国家中分离

主义烈度得到抑制的重要原因，即长期依赖发达母国所能获得的经济收益很大程度上

削弱了分离主义行为的正当性。 尤其是在某些发达国家地区的独立公投之中，选民通

常会出于经济考量而拒绝选择脱离母国这一选项。 由此，我们同样可以提出一个有关

经济发达程度与分离主义实现之间关系的假设———假设 ３：母国经济的不发达提升了

分离主义成功的可能性。

（四）外部的干预

在一些存在分离主义问题的国家中，外部干预经常是一种难以忽视的力量。 外部

势力对国内分离主义运动的干预主要出于两种原因。 第一种是分离主义地区与外国

有地理上的接壤或主张分离主义的族群在母国之外的其他国家中建有类似总部的组

织或直接建有民族国家。 在这类情况下，分离主义行为很容易得到外部组织或国家的

响应。 这种类型的干预通常以给予分离主义运动以必要的资源（比如武器和资金）和

政治支持来帮助其实现目的。

第二种则是在母国对于分离主义的遏制行动被视为“人道主义灾难”的情况下由

外部行为体所实施的干涉行为。 这种干涉可能由某一国家进行，也可能由多国甚至是

以联合国的名义发起。 国际干涉或干预主要是通过对母国施加国际压力以逼迫其屈

服或放弃对于分离主义地区的主权。 而这可以是通过诸如居中斡旋谈判等非强制性

手段（其中也包括了联合国的一些努力，比如由联合国发起或监督的独立公投），也可

以是通过诸如经济制裁、军事威胁甚至是直接动用武力这样的强制性手段来迫使母国

改变策略或放弃对分离主义地区的控制。 因此，我们同样可以提出在分离主义实现的

过程中有关外部干预角色的假设———假设 ４：外部干预的存在增加了分离主义成功的

可能性。

（五）母国国家统一时间长短

最后一个原因条件或因变量则是分离主义地区（或族群）并入母国的时间长短。

因为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国家长时间的统一容易促使国族情感的建立。 那些从历史

早期就并入某一国家的地区或族群———尽管还可能保有传统的对于土地、语言以及

族群本身的认同———已经从一定意义上在行为（主要是日常习惯）方面融入了母国。

此时，脱离母国的行为仍旧存在前述“机会成本”问题，不过这里“机会成本”更多是

“心理成本”而非“经济成本”。 在当今世界主权国家的版图上，有许多在二战后出

现的国家并非源自长期的历史演化，其国家建设的时间都非常短，许多新并入的地

区并未建立起与母国之间的深厚关系，也并未融入母国之中。 因此，我们可以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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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时间（本文主要聚焦的是分离主义地区并入母国的时间）较短的国家容易崩溃，

即提出本文的最后一个假设———假设 ５：国家统一时间越长分离主义成功的可能性

越小。

根据 ＱＣＡ 方法的分析原理，在给变量赋值之前，我们需要用集合论的语言重新界

定这些变量。 因为从本质上来说，ＱＣＡ 方法是通过探求原因条件（自变量）及其组合

是否（或多大程度上）是结果（因变量）的“子集（ｓｕｂｓｅｔ）”来判定因果关系的。 因此，

变量的赋值要反映集合论的思想。 至今，ＱＣＡ 主要发展出了三种集合分析法：清晰集

合（ｃｒｉｓｐ⁃ｓｅｔ）分析、模糊集合（ ｆｕｚｚｙ⁃ｓｅｔ）分析以及多值集合（ｍｕｌｔｉ⁃ｖａｌｕｅ ｓｅｔ）分析。 三

种方法以三种不同的方式来确定“某个案例是否属于某个特定集合”：在清晰集合分

析中，研究者一般用 ０ 与 １ 这样的二分数值来表示某一案例“完全隶属”或“完全不隶

属”某一特定集合；①而在模糊集合分析中，我们通常采用连续数值来表示某一案例隶

表 ２　 变量的赋值标准

变量
类型

定义 标签
赋值标准

完全隶属（１） 完全不隶属（０）
数据来源

结果
成功的分离主义
（１９４５—２０１４ 年） ｓｉ 成功从既有的民族国

家中独立
未能从既有的民族国
家中独立

笔者

原因
条件

拥有民主政体的母国 ｄｒ 母国 Ｐｏｌｉｔｙ ＩＶ 指数
大于等于 ６

母国 Ｐｏｌｉｔｙ ＩＶ 指数
小于 ６

Ｐｏｌｉｔｙ ＩＶ
数据库

分离主义采用暴力化
的策略

ｖｓ

分离主义的组织以暴
力策略为主且发动过
针对平民的大规模暴
力攻击

分离主义的组织以和
平抗争策略为主或没
有发动过针对平民的
大规模暴力攻击

笔者

经济不发达的母国 ｕｄ 母国人均 ＧＤＰ 小于
３０００ 美元

母国人均 ＧＤＰ 大于
等于 ３０００ 美元

世界银行

存在外国的干预 ｅｉ
分离主义运动得到外
部的资助或实质性的
帮助

分离主义运动未得到
外部的资助或实质性
的帮助

笔者

母国国家统一的时间
长短

ｄｕ 母国国家统一时间大
于等于 ３０ 年

母国国家统一时间小
于 ３０ 年

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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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比如美国在“经济发达国家”这一变量上的得分为 １，意味着美国完全属于“经济发达国家”这个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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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某一个集合的程度；①在多值集合分析中，研究者则需要采用非连续的定序数值来

表示某一案例隶属某一个集合的程度。②

在本文的研究中，出于资料的可得性并保证分析的简洁性，我们将采用 ＱＣＡ 方法

中的清晰集合分析工具，即对各变量用 １ 与 ０ 的二分值来进行编码。 表 ２ 给出了结果

（因变量）与五个原因条件（自变量）的定义以及具体的赋值标准。③

四　 分离主义实现的原因组合

根据上述的赋值标准，可以构建一份“以案例为行、以变量为列”的数据表作为下

文的分析基础（见表 ３）。 在这份真值表中，所有案例的各项信息都被转化成了代表集

合隶属度的 １ 或 ０ 的二分数值。
这里，还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本文的分析软件。 从现有的发展来看，清晰集与

模糊集分析的常用软件是 ｆｓ ／ ＱＣＡ，而 ＴＯＳＭＡＮＡ（Ｔｏｏｌ ｆｏｒ ｓｍａｌｌ⁃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这类可

视化的 ＱＣＡ 分析新软件则被广泛用于多值集合的分析。 在本文中我们将采用查

尔斯·拉金（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Ｒａｇｉｎ）等人开发的 ｆｓ ／ ＱＣＡ 软件对真值表进行分析。④ 可以

说，该软件的出现大大提升了 ＱＣＡ 方法的可用性和可及性，因为它可以在短时间

内对复杂的真值表进行分析与化简，并根据用户的需求输出某一原因发生的原因

组合分析结果。
（一）必要条件检测

在展开原因组合分析之前，我们首先需要使用 ｆｓ ／ ＱＣＡ 中的检验程序审视上述真

值表中是否存在“必要条件（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所谓的必要条件，就是在结果出

现的案例（正面案例）中均出现或高频次出现的变量或原因条件。⑤ 根据一般标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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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比如美国在“经济发达国家”这一变量上的得分为 ０􀆰 ８５，意味着美国高度隶属（ｍｏｒｅ ｉｎ ｔｈａｎ ｏｕｔ） “经济

发达国家”这个集合；而得分为 ０􀆰 ２５ 的某一非洲国家则“不太属于（ｍｏｒｅ ｏｕｔ ｔｈａｎ ｉｎ）”这个集合。 不过，模糊集

合分析尽管采用了连续值，但其赋值的过程仍属于质性研究的范畴。
比如在“经济发达国家”这一变量上的得分为 ６ 的美国就比得分为 １ 的缅甸更加属于“经济发达国家”

这一集合。
在这里有必要简要说明一下本文对于某些变量的数据———主要是母国政体指数和人均 ＧＤＰ———截取时

间的处理。 对于正面案例来说，变量取值的时点为其实现独立的时间（如孟加拉国的独立时间为 １９７１ 年，那么我

们将截取 １９７１ 年时巴基斯坦的政体指数和人均 ＧＤＰ 数据）；而对于负面案例来说，上述变量取值时点统一划为

２０１４ 年。
ｆｓ ／ ＱＣＡ 软件（２􀆰 ０ 版）可从拉金的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ｕ．ａｒｉｚｏｎａ．ｅｄｕ ／ ～ ｃｒａｇｉｎ ／ ｆｓＱＣＡ ／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ｓｈｔｍｌ）上免费

下载。
这其中包括了对每一个条件的反值进行必要条件检验。



果某一条件的吻合度（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指标大于 ０􀆰 ９，①那么研究者就可以将这一条件视为

“必要条件”而将其排除出后续的分析过程。② 与此同时，在负面案例中若被视为“必

要条件”的条件取值为 ０，那么这类负面案例就必须被剔除。

表 ３　 原因条件与结果的数据表（基于清晰集合的）
案例 ｄｒ ｅｉ ｕｄ ｖｓ ｄｕ ｓｉ

东帝汶 ０ １ １ １ ０ １

孟加拉国 ０ １ １ ０ ０ １

厄立特里亚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科索沃 ０ １ ０ １ １ １

南苏丹 ０ １ １ １ １ １

加泰罗尼亚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巴斯克 １ ０ ０ １ １ ０

魁北克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车臣 ０ ０ ０ １ １ ０

泰米尔 ０ ０ ０ １ １ ０

亚齐 ０ ０ ０ １ １ ０

库尔德 ０ １ ０ １ １ ０

苏格兰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北爱尔兰 １ ０ ０ １ １ ０

克钦 ０ ０ １ １ １ ０

　 　 资料来源：见表 ２“数据来源”列。

需要说明的是，必要条件的“被排除”只是暂时的。 具体而言，在软件分析程序

（在排除必要条件的前提下）得出了若干条原因组合之后，之前被确定为必要条件的

变量仍需要与每一条原因组合表达式相乘（∗，即逻辑的“和”）从而得出最终的原因

组合。 比如，已被检定为必要条件变量的 Ｃ１ 在被排除后，软件分析得出的原因组合

是 Ｃ２∗Ｃ３＋Ｃ４；那么在此之后，Ｃ１ 仍需被代入这一表达式才能得出最终的原因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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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Ｃ１∗（Ｃ２∗Ｃ３＋Ｃ４）＝ Ｃ１∗Ｃ２∗Ｃ３＋Ｃ１∗Ｃ４。

在本文中，根据必要条件的检验结果，我们发现～ ｄｒ（即非民主政体）的吻合度指

标为 １，也就是说在所有正面案例中这一原因条件都出现了。 因此我们将在展开下

一步的分析之前排除这个条件，即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我们只探究余下四个原因条

件与结果之间的关系。 同时在之后的分析过程中我们也将剔除加泰罗尼亚、巴斯

克、魁北克、苏格兰以及北爱尔兰这五个负面案例，因为它们在 ～ ｄｒ 上的取值均为 ０

（即 ｄｒ ＝ １，或曰都属于“民主国家”）。 这样，下文进一步的分析将基于余下的 １０ 个

案例进行。

（二）排除必要条件之后的分析结果

在结果输出方面，ｆｓ ／ ＱＣＡ 软件会生成三种解（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每一种解都包含一个以

上的原因组合。 复杂解（ｃｏｍｐｌｅｘ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是不做任何化简的解，它的每条原因组合几

乎包含了所有的原因条件；极简解（ｐａｒｓｉｍｏｎｉｏｕｓ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则是通过布尔代数化简程序

所生成的最为简化的一个或几个原因组合，这些原因组合只包含在几个案例中都出现

的原因条件，因此其所包含的信息最少；中等解（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是最为常用的，

但是 ｆｓ ／ ＱＣＡ 无法自动生成中等解，而是需要由研究者事前输入原因条件和结果之间

关系的理论假设（比如上文提出的假设 １ 至 ５），再根据这种假设隐去一些与理论预期

不符合的原因条件从而对原因组合进行化简。 具体的原因组合可见表 ４。

表 ４　 原因组合分析（基于中等解）

原因组合
初步覆盖率

（ｒａｗ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净覆盖率

（ｕｎｉｑｕｅ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吻合度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

ｕｄ∗ｅｉ ０􀆰 ６０００００ ０􀆰 ６０００００ １􀆰 ００００００

解的覆盖率（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０􀆰 ６０００００
解的吻合度（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１􀆰 ００００００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表 ４ 只给出了一条原因组合，即经济不发达（ｕｄ）与外部干预（ｅｉ）这两个条件的

同时具备（∗）。 尽管这一原因组合的确揭示了分离主义实现的某种核心机制，但由

于其与极简解相同，因此所包含的信息过少。 为了对分离主义的实现做出更为细致的

分析，我们转而选择采用包含信息较多的复杂解（见表 ５）。 而表 ５ 也表明：复杂解中

所包含的两条原因组合都是中等解和极简解的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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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原因组合分析（基于复杂解）

原因组合
初步覆盖率

（ｒａｗ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净覆盖率

（ｕｎｉｑｕｅ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吻合度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 案例

～ｄｕ∗ｕｄ∗ｅｉ ０􀆰 ４０００００ ０􀆰 ２０００００ １􀆰 ００００００ 东帝汶、孟加拉国

ｖｓ∗ｕｄ∗ｅｉ ０􀆰 ４０００００ ０􀆰 ２０００００ １􀆰 ００００００ 东帝汶、南苏丹

解的覆盖率（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０􀆰 ６０００００
解的吻合度（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１􀆰 ００００００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如表 ５ 所示，复杂解给出了两条达致结果的原因组合或因果路径，它们是相互平

行的，因此具有等效性（ｅｑｕａｆｉｎａｌｉｔｙ）并可以用布尔＋号将其结合，即：

ｕｄ∗ｅｉ∗ ～ ｄｕ ＋ ｕｄ∗ｅｉ∗ｖｓ （１）

（三）稳健性参数

ＱＣＡ 与定量分析的步骤类似，也需要对结果的稳健性进行考察。 在表 ４ 和表 ５

中，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原因组合之外，ｆｓ ／ ＱＣＡ 还输出了两类指标，即覆盖率（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和吻合度（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

首先，覆盖率指标可以分为初步覆盖率（ｒａｗ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净覆盖率（ｕｎｉｑｕｅ ｃｏｖｅｒ⁃

ａｇｅ）以及解的覆盖率（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这三个次级指标。 初步覆盖率指的是单条原

因组合能够解释多少正面案例，比如在表 ５ 中的第一条原因组合能够解释 ４０％即 ２ 个

分离主义实现的案例，而第二条原因组合同样能够解释 ４０％即 ２ 个分离主义实现的案

例。 指标净覆盖率表明的是只符合某条原因组合的正面案例比例，因此它排除了符合

两种及以上的原因组合的案例。 例如在表 ５ 中，第一条原因组合的净覆盖率为 ２０％，

即只有 １ 个案例符合该原因组合，而符合第二条原因组合的案例也只有 １ 个（净覆盖

率为 ２０％）。 也就是说，净覆盖率小于初步覆盖率的情况意味着存在符合多条因果路

径的正面案例。 解的覆盖率表示的是所有原因组合作为一个整体能够解释多少正面

案例，在本结果中两条原因组合解释了 ６０％（即 ３ 个）的正面案例，也就是在这些原因

组合之外还有 ４０％的案例（即厄立特里亚与科索沃）未被囊括其中。 因此，我们须将

这两个案例视为特殊或“外部”案例从而对其单独进行考察。
其次，吻合度指标则可分为吻合度（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和解的吻合度（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

ｃｙ）这两个次级指标。 一般而言，吻合度指标是对单条原因组合是否是结果的子集及

其从属的程度做出判断。 表 ５ 显示，每条原因组合都是结果发生的子集或曰充分条件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 ＝ １􀆰 ０）。 解的吻合度指标衡量的则是所有原因组合作为一个整体是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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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的子集及其从属的程度。 表 ５ 中所有两条原因组合作为一个整体同样也是结果

发生的子集（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 ＝ １􀆰 ０）。

五　 分离主义实现的路径与机制

下面对上述分析结果进行解读。 首先，在前面的 ＱＣＡ 分析中，非民主政体（ ～ ｄｒ）

被检定为必要条件的结果可以帮助我们修正前文提出的假设 １，即不论何种政体形态

都有可能促使分离主义的实现。 从实证的比较分析来看，尽管民主政体提供了分离主

义地区独立的机会，但是却在另一方面（相比于在非民主政体之下）阻碍了其转化为

独立建国的可能性。 究其原因，或许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方面，西式自由民主政体

给予了分离主义者较多的表达机会，使得分离主义分子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发泄”；

另一方面，在民主政体中，决策需要通过旷日持久且复杂的程序，而否决点 （ ｖｅｔｏ

ｐｏｉｎｔ）和否决玩家（ｖｅｔｏ ｐｌａｙｅｒｓ）的存在也使得某些政策难以被通过。 比如全国性政

府经常需要与分离主义地区就自治甚至是独立问题进行谈判、讨价还价并最终提交立

法机关讨论，而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分离主义实现的成本。

其次，根据前述，我们需要将必要条件“非民主政体”重新纳入以得到可解读的最

终分析结果。 因此，在将必要条件通过布尔乘法（∗）纳入公式（１）后便得到了两条分

离主义实现的主要路径，见公式（２）：

～ ｄｒ∗（ｕｄ∗ｅｉ∗ ～ ｄｕ ＋ ｕｄ∗ｅｉ∗ｖｓ）

＝ ～ ｄｒ∗ｕｄ∗ｅｉ∗ ～ ｄｕ ＋ ～ ｄｒ∗ｕｄ∗ｅｉ∗ｖｓ （２）

（一）分离主义的实现路径一

第一条分离主义实现的路径是非民主政体、经济不发达、外部干预以及国家统一

时间短这四个条件同时具备（ ～ ｄｒ∗ｕｄ∗ｅｉ∗～ｄｕ）。 而这条实现路径中暗含的机制可

能是：经济不发达的非民主母国在外部干预的条件下放弃了攫取时间不长地区（这些

地区往往都不是经过长期演化的固有领土）的控制权。

在表 ５ 的两个案例中，东帝汶是印尼的苏哈托政府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派兵以军

事手段强行吞并的一个地区。 事实上，葡萄牙殖民者在此之前已经允许东帝汶就独立

建国问题举行公投。 然而，在东帝汶内部却同时存在着支持独立与并入印尼两个派

别。 印尼便以此作为借口派兵介入东帝汶的政治纷争并对其实施占领。 而印尼对东

帝汶的军事占领引发了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干预。 最终在联合国维和部队的介入

以及各方高层领袖长期的谈判下，印尼在 １９９９ 年同意东帝汶再次举行独立公投，而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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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由联合国主导的公投最终使得东帝汶脱离印尼成功实现了独立。

孟加拉国（旧称东巴基斯坦）的独立过程也与此类似。 东巴基斯坦与西巴基斯坦

在英国殖民者的印巴分治方案下合并成为一个国家，然而这两个地区却长期矛盾重

重。 １９７１ 年，东巴基斯坦的领袖谢赫·穆吉布·拉赫曼（Ｓｈｅｉｋｈ Ｍｕｊｉｂｕｒ Ｒａｈｍａｎ）及

其所属政党获得了东巴基斯坦国民议会的多数议席引发了巴基斯坦中央政府的担忧。

因此，后者在该次选举之后不久便宣布解散东巴的国民议会。 作为回击，拉赫曼宣告

东巴基斯坦脱离巴基斯坦独立。 而时任巴基斯坦总统的军事强人叶海亚·汗（Ａｇｈａ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Ｙａｈｙａ Ｋｈａｎ）立即派兵镇压并逮捕了拉赫曼。 然而，这一镇压行为导致了

邻国印度的武力干预。 最终东巴基斯坦在印度对巴基斯坦军事胜利的背景下获得了

独立，孟加拉国始得建立。

（二）分离主义的实现路径二

分离主义的第二条实现路径则是非民主政体、不发达、外部干预以及分离主义组

织暴力策略这四个条件同时具备（ ～ ｄｒ∗ｕｄ∗ｅｉ∗ｖｓ）。 而其中可能的机制为“经济不

发达的非民主母国在与分离主义势力进行军事斗争的过程中引发了外部干预，并最终

在外部压力下放弃了对分离主义地区的主权”。

根据表 ５ 的原因组合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符合路径一的东帝汶同时也符合本条路

径。 也就是说，支持东帝汶独立的组织采用了暴力化的策略。 在东帝汶内部，支持独

立的独立革命阵线组织（原名社会民主协会）一直拥有一支武装力量，即东帝汶民族

解放军（Ｆｏｒçａｓ Ａｒｍａｄａｓ ｄａ Ｌｉｂｅｒｔａçãｏ Ｎａｃｉｏｎａｌ ｄｅ Ｔｉｍｏｒ⁃Ｌｅｓｔｅ）。 该组织曾与东帝汶

支持与印尼统合的一派发生激烈的武装冲突，并在随后与印尼军队发生冲突。 而这也

是之后联合国介入东帝汶事务的主要动因之一。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东帝汶独立公投

举行前后，其内部也发生了多起暴力冲突事件，而这使得联合国不得不向东帝汶派驻

维和部队。

南苏丹的案例与东帝汶类似，只不过前者的内战要来得更加全面、激烈和持久。

苏丹的南北部在列强殖民时期曾被分治。 二战后，英国殖民者决定将南北苏丹统一并

准许建国。 然而，南方一直拒绝与北方合并，而北方则以更加强势的政策（比如宗教

单一化政策）作为回应。 由此，南北苏丹第一次内战爆发。 １９８３ 年，南苏丹的分离主

义组织苏丹人民解放运动成立。 由于该组织是由军方所成立，因此在最初便确立了分

离主义运动的暴力化策略，而这也直接导致了苏丹第二次内战的爆发。 苏丹的北南内

战与其他一些诸如达尔富尔问题一道引发了美国及其盟友对苏丹的制裁。 在制裁面

前，苏丹中央政府被迫与南方进行谈判并最终放弃了对南方的主权。 而在南苏丹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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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美国是率先承认其独立的国家之一。
（三）外部案例：厄立特里亚与科索沃分离主义的实现路径

本文存在的两个外部案例是厄立特里亚和科索沃。 之所以被定义为“外部”，是
因为这两个案例无法被上述两条原因组合完全解释。 作为从母国埃塞俄比亚中分离

出来的国家，厄立特里亚之所以属于“外部”的原因在于厄国的独立过程中并不存在

明显的外部干预（ ～ ｅｉ）。 科索沃的“外部性”则在于它的母国是经济上较为发达的塞

尔维亚（ ～ ｕｄ）。 不过，这两个外部案例仍旧在某些方面符合上述原因组合的核心

思想。
首先，厄立特里亚的母国埃塞俄比亚是一个经济不发达的非民主国家（ ～ ｄｒ∗

ｕｄ），而且也一直都是历年“失败国家指数（Ｆａｉｌ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ｄｅｘ）”榜上排名前列的国

家。 在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组成联邦后不久，前者强行在后者建省并取消后者自

治的行为引发了厄武装分子与埃塞俄比亚之间的武装冲突。 但是在长期高强度围剿

厄分离主义分子的过程中，①政治经济本就不发达的埃塞俄比亚在国家能力方面遭到

了进一步的耗散和破坏，因此不得已只能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放弃了对于厄立特里亚

领土的权利。
其次，科索沃的案例体现了在分离主义成功的过程中外部干预（ｅｉ）的重要性。 在

塞尔维亚内部一直存在着紧张的族群间关系（ ｉｎｔｅｒ⁃ｅｔｈｎｉｃ ｔｅｎｓｉｏｎｓ），即聚居于科索沃

地区的阿尔巴尼亚族和主体民族塞尔维亚族之间的矛盾。 前者指责自身的权利长期

遭到后者的严厉压制。 在作为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的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

（Ｓｌｏｂｏｄａｎ Ｍｉｌｏｓ̌ｅｖｉｃ＇）上台之后，塞尔维亚更是对科索沃地区展开了一系列的军事行

动，进而引发了与科索沃武装力量（即科索沃解放军）之间的战斗。 而在科索沃与其

母国的冲突中，国际社会（主要是美国）的干预所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 以美国为首

的北约以米洛舍维奇在科索沃制造“人道主义危机”为由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进行

了数十日的轰炸行动，并将科索沃交付国际托管，最终使其走向了事实上（ｄｅ ｆａｃｔｏ）的
独立。

（四）脆弱国家与分离主义的实现

对两条分离主义实现的路径与两个外部案例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得出如下的初

步结论。 首先，通过证实假设 ３ 与修正假设 １，上述的分析结果提出了一个分离主义

地区从母国成功独立与“脆弱国家（ ｆｒａｇｉｌｅ ｓｔａｔｅ）”间相关性的命题：经济不发达的非

民主政体（ ～ ｄｒ∗ｕｄ）尤其是在面临外部干预（ｅｉ）的情况下难以控制住具有分离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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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的领土，从而被迫任由其实现独立。 而这一命题也可被视为分离主义实现的核心

机制，并已被表 ４ 的中等解所标示出来。 经济不发达的非民主政体在某种程度上可以

被视为脆弱国家的表征。 尤其是在一些非洲国家中，其非民主政体并不那么“威权”，
反而由于其低制度化的特性而变得十分软弱。① 总体而言，这类国家在处理领土问题

上不仅缺乏有效的手段，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类国家在面临外部（经济或军事）压力

的情况下会使其更加脆弱。 而在对分离主义未实现（ ～ ｓｉ）的原因进行 ＱＣＡ 分析（基
于中等解）后，我们发现经济发达民主国家在不存在外部干预的情况下（ｄｒ∗～ｕｄ～ ｅｉ）
的确会阻碍分离主义的实现。 而这也与我们的正面案例的分析结果正好相反（ ～ ｄｒ∗
ｕｄ∗ｅｉ）。

如前所述，这个命题同样也可以用来解释两个外部案例。 在厄立特里亚的案例

中，尽管不存在明显的外部干预，但是“脆弱国家”仍旧是导致厄分离主义实现的重要

原因。 在经历了持久的内战之后，与母国埃塞俄比亚统合时间超过了 ３０ 年的厄立特

里亚还是获得了独立地位。 其中的关键在于脆弱的埃国当局在武装分子占领了厄立

特里亚全境后主动放弃了对这一地区的主权。 在科索沃的案例中，假设 ４ 得到了证

实：外部干预的存在对分离主义的实现具有正向效应。 这两个外部案例的意义在于指

出“脆弱国家命题”中的各个变量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单独发挥作用。
而除了“脆弱国家”命题之外，表 ４ 与表 ５ 的分析结果还可以帮助我们证实或修

正前文提出的其他两个原因条件（自变量）及其与结果（因果变量）之间关系的假设。
第一，分离主义组织所采取的策略是暴力还是非暴力的取向并不重要。 尽管在负

面案例中，我们可以发现在一些国家中暴力化的分离主义运动引起了民众的不满以及

政府的残酷镇压，有的甚至已经宣告缴械。② 但是上文的分析结果显示，在某些情况

下暴力策略却可以促进分离主义的成功实现，因为它可以通过引发分离主义地区与母

国之间的内战而招致国际社会或强国的介入。 因此，这一结论并未让假设 ２ 得到

证实。
第二，对正面案例的分析显示，假设 ５ 同样可以得到证实。 国家统一时间的长

短非常重要，那些统合基础不牢固的国家确实会在短期内遭遇分离主义的危险。
这类国家在面临内外冲击（如与分离主义组织的武装冲突或存在外部干预）的情况

下同样会显得非常脆弱，因为母国并没有足够优厚的条件或吸引力让出现分离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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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地区留存下来。 所以，对于那些刚刚攫取新领土的国家来说，第一要务便是要

缓解这些地区的分离主义倾向，并尽早发展出共同的认同或通过经济手段夯实统

合的基础。

六　 结论

本文意在关注与挖掘分离主义实现而非产生的原因，通过对 １５ 个存在分离主义

的案例进行质性比较分析（ＱＣＡ），得出了两条平行的分离主义实现的路径或原因组

合（并非单个原因）：第一条是非民主政体、经济不发达、外部干预以及国家统一时间

短这四个条件的同时具备；第二条是非民主政体、不发达、外部干预以及分离主义组织

暴力策略这四个条件的同时具备。

综合两条路径来看，分离主义实现最为重要的原因是国家在政治与经济方面的不

发达。 分析显示，这类“脆弱国家”在面临冲击的情况下，尤其是在面对外部压力时通

常会由于自身的能力不足被迫放弃对于分离主义地区的主权。 此外，在上述路径之

外，还存在着两个外部案例。 然而，这两个外部案例并不特殊。 其中，厄立特里亚的独

立部分符合我们所提出的“脆弱国家命题”，而科索沃则是一个在强大的外部干预面

前独立的绝佳案例。

从更为宏观的层面上来看，分离主义实现的“脆弱国家命题”指出了这样的一个

基本事实，即国家建设（ ｓｔａｔ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的成功与否和分离主义实现与否基本是同步

的。 现有的国际秩序是一种基于民族国家或主权国家的体系，而民族国家或主权国家

则要求唯一的全国性政府能够有效地在国家的疆域内实施有效统治。 换言之，这种统

治是一种“实力之治”因而需要坚实的政治与经济基础作支撑，而缺乏这种基础的国

家就难以实现向现代主权国家转型。 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分离主义的实现与否

不仅是检验一国国家建设效度的核心指标，也是检验现有国际秩序稳定程度的标尺

之一。

（截稿：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责任编辑：王鸣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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